梅江区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企业
贷款贴息实施细则
（征求意见稿）
[bookmark: _GoBack]第一章 总则
[bookmark: OLE_LINK2][bookmark: OLE_LINK1][bookmark: OLE_LINK3][bookmark: OLE_LINK4]第一条  根据《广东省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企业贷款贴息实施细则》（粤金管〔2025〕15号）及梅江区产业扶持政策，制定本细则，旨在叠加省级政策红利，精准降低县域企业融资成本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和高新技术企业集聚发展。对符合条件的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企业，在2025年5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期间获得的银行贷款给予一定的财政贴息。
第二条  适用范围
（一）制造业企业。在梅江区注册，行业分类属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》（GB/T 4754-2017）“C制造业”的制造业企业。
（二）高新技术企业。在梅江区注册且处于有效期内的高新技术企业（以省科技厅、财政厅、税务局名单为准）。
（三）负面清单。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企业不予支持。
第三条  叠加支持
[bookmark: OLE_LINK5]区级财政对获得《广东省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企业贷款贴息实施细则》（粤金管〔2025〕15号）贴息的申报企业，在省级贴息（贷款利息的35%）基础上，区级财政提供额外5%的贴息补助（总贴息达40%）。
第二章 申报与审核流程
第四条  申报审核流程
[bookmark: OLE_LINK9][bookmark: OLE_LINK8]由区科工商务局统一受理获得省级贴息企业的区级贴息申请。
（一）材料简化。企业仅需补充：省级贴息审核证明、
贷款资金用途凭证（设备发票、研发合同）、本地税收/就业贡献说明。
（二）联合审核。区科工商务局牵头，会同区发展改革局、区财政局5个工作日内完成会审，公示3天。
第五条  资金保障及拨付流程
（一）2025—2027年，每年安排300万元财政资金。贴息资金实行“先用先得、滚动保障、用完为止”的原则。
（二）经审核通过和公示结束后，区科工商务局专项请示区政府同意后，由区财政局按程序将奖补资金拨至企业。
第三章 监督管理
第六条  项目单位要切实加强对专项资金使用的管理，严格执行财务规章制度和会计核算办法，自觉接受财政、审计、监察部门的监督检查。奖励资金不得用于超出国家、省、市相关财政资金管理办法明文规定使用的范围。对违规企业追回奖补资金并纳入信用黑名单，3年内不得申报区级的奖补资金。
第四章 附则
第七条  本细则由区科工商务局负责解释，视有关工作要求或相关评估情况进行调整。
第八条 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至2027年12月31日截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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